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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常用文類：

– 簽呈：用於校內需陳請裁示或報告時使用之正式公
務文件，一經決行即非屬個人文件需繳回單位列入
檔案管理，不得逕行銷毀或攜出校園。

– 函稿（含開會通知單稿）：對校外機關正式行文時
使用。

– 公告：對不特定對象公佈事項使用。



公文基本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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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文用語

教育部 其餘機關或個人

稱謂語 鈞部 貴部（機關）或台端

起首語
有附件 檢陳 檢附或檢送

無附件 有關

期望語 請鑒核 請查照

准駁語 歉難同意、敬表同意

引敘語 遵依鈞部 依據貴部（機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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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基本概念
• 公文分段要領

– 主旨：

• 為全文精要，以說明行文目的與期望，應力求具體扼要。

• 不分項，文字緊接段名冒號之右書寫。

– 說明：

• 當案情必須作較詳細之敘述，用本段說明。

• 如無項次，文字緊接段名冒號之右書寫；如分項標號條列
，應另列縮格書寫。

– 擬辦：

• 具體作為無法在主旨內簡述時，以本段列舉。

• 以上三段可靈活運用，可用一段完成者，不必勉
強湊成二段或三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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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基本概念
• 公文基本結構

區分 使用時機 使用方法

一段式
僅有主旨

案情簡單 主旨：起首語+本案行文目的+期望語

二段式
主旨、說明

案情複雜

主旨：起首語+本案行文目的+期望語
說明：引敘語（第一點）+本案來文
文號、文類別+「辦理。」如有其他
說明列為第二點後分項列舉，需注意
因果與主從關係

三段式
主旨、說明、擬辦

多用於
簽呈

主旨及說明使用方法如上
擬辦：具體作為無法在主旨內簡述
時，以本段列舉



公文基本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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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文擬辦注意事項（以函稿為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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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收文流程（外來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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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流程
• 發文流程（對外發文包括函或開會通知單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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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內部公文流程（內部的公文如簽及公告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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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流程
• 內部公文流程（內部的公文如簽及公告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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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系統網址：https://edoc.ltu.edu.tw:8443/eDoc/

• 除直接由瀏覽器輸入網址進入網站外，亦可由學
校portal系統→資訊服務平台→新版電子公文系統
進入。

• 部分功能於IE瀏覽器無法正常使用，請儘量使用
Chrome、FireFox等非IE的瀏覽器。

• 目前行動裝置如果使用學校portal系統的APP會有
部分功能無法正常操作，請改以網址方式登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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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公文系統操作說明



電子公文系統操作說明

14



電子公文系統操作說明

15



16

電子公文系統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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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處理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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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校內傳送流程：電子及紙本，建議如非特殊情形
儘量選擇電子流程。

• 公文擬辦內容請參閱文書處理手冊部分並與單位
主管及會辦單位進行協商。

– 行政機關公文製作表解

– 分項標號書寫格式舉例

– 法律統一用字表

–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

– 數字用法舉例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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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處理注意事項
• 公文處理時限：依來文速別自收文次日起扣除假日

– 最速件：１日

– 速 件：３日

– 普通件：６日

• 公文卷宗使用顏色區分：

– 紅色用於最速件、速件

– 白色用於普通件

– 藍色用於工程案件

– 黃色用於機密件

– 綠色用於學生社團案件



公文處理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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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敏感公文會簽過程應由承辦人親送，勿由工讀生或
他人代送。

• 紙本流程收文，於決行後應立即進行結案作業，並
儘速送至文書組。

• 紙本流程函稿於決行後應至公文系統點選送發文後，
親送文書組發文，勿放置公文櫃。

• 承辦公文(含函稿、簽呈等)如無以紙本傳送之理由，
應採電子傳送，以利掌握公文會簽流程。

• 各承辦人應隨時至公文系統確認是否有待處理公文，
簽辦公文應自行跟催，以免延誤公文。



信件處理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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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校郵遞地址為408213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一號。

• 郵寄至本校代收之郵件，務必請寄件人註明收件人
完整姓名、單位等資料。

• 文書組並無冷藏冷凍相關設備，故無法代收需低溫
收藏之包裹。

• 代收貨款或運費到付之郵件包裹，請自行連繫約定
時間直接簽收付款。

• 接獲文書組通知有郵件包裹，應儘速派人至文書組
簽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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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
• 需用印之文件應附申請用印核准文件(用印申請表、
公文等皆可)及用印樣張。

• 敏感文件用印請由承辦人自行送至文書組完成用印
程序，勿由工讀生代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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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

• 承辦人應自行跟催承辦公文。

• 公文於簽辦前承辦人應與單位主管討論簽辦內容，並
於送出前詳細檢查會辦關卡、公文內容及附件有無錯
誤。

• 紙本流程內部公文(如簽呈、內部公告等)，承辦人應
於決行後掃描上傳為參考附件以利單位檔案管理，並
以決行日期為結案日期進行結案作業，如未及於結案
前上傳決行公文掃描檔，可至「承辦人作業／歷史公
文查詢」中上傳。

• 發文如有隨文附件應於附件欄位註明如主旨、如說明
○、如文或直接註明附件名稱及數量，無附件方可免
填。



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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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函稿副本非必要欄位，如無副本受文單位可維持空
白，如需副知本校其他單位，可多善用系統副知功
能。

• 附件以附給正本收文者為主，副本機關或單位如需
給附件，應在副本受文機關或單位名稱後註明(含附
件) 。

• 教育部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
行計畫中明確要求電子公文附件檔案應將商用格式
文件(如Word、Excel等檔案)轉為ODF(可供編輯)或
PDF(不可編輯)文件格式，再上傳至本校電子公文
系統。



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


